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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2008年生态环境保护和

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

各市、县（市）财政局、环保局（宁波不发），省级有关单位：

根据省财政厅、省环保局《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浙财建字〔2005〕158号）和《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浙财建字〔2004〕95号）的有关规定，结合当前环境保护工作重点，为合理安排2008年生态环境保护和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推进全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现就项目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范围

2008年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编制与建设工程项目，以及八大水系源头保护区、沿海和内陆重要湿地保护区的生态恢复示范工程项目。

（二）集中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项目，指污染源位于集中饮用水源地上游，短期内难以搬迁或转移，存在较大环境风险，直接影响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的污染防治项目。

（三）农村环境保护规划编制项目，以及“五整治一提高”中生活污水处理示范项目；规模化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及污染防治示范项目；以循环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及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

（四）土壤污染防治示范项目，指典型工矿企业废弃地土壤污染修复和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示范项目。

（五）省级生态县（市、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和省级生态乡镇建设示范项目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项目。

二、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范围

2008年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以下几个方面：

（一）减排指标、监测、考核三大体系能力建设项目。重点支持县级以上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项目，以及环境污染事故预警系统建设项目。专项资金支持监管能力标准化建设规定的监测设备和仪器的购置、监察执法装备配置（主要指取证设备和应急设备）的补助，不含办公用房建设、办公设备购置以及业务经费。

（二）12.5万千瓦以上燃煤电厂机组的脱硫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要求项目列入二氧化硫减排计划，已经开工建设或者具备开工条件，设计脱硫效率达到95％以上。优先支持列入《浙江省“十一五”二氧化硫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的在建现役燃煤发电机组烟气脱硫项目。

（三）重点企业工程减排项目。指列入政府年度污染物减排计划的重点企业，为实现污染减排要求、达到稳定达标排放而实施的治理改造项目，包括为实现政府污染减排目标而依法进行搬迁、关停的项目。

（四）危险废物综合处置，包括医疗废物、危险废物综合性集中处置建设项目。指纳入国家和省级《“十一五”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规划》，并正在组织实施和建设的项目。

（五）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项目，要求技术工艺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处理成本经济合理、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和推广应用价值，并经市级以上有关机构认定。优先支持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和工业循环经济试点的项目。

（六）重点区域、流域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三、专项资金的申报要求、程序和期限

各市、县（市）申报生态环境保护和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必须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申报条件和本通知规定的申报范围，每类资金限报2个项目。申报项目根据申报资金类型分别填写《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附件2）、《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附件3），并提供相关申报材料。每个项目的申报材料要求用A4纸制作，并装订成册。

对于申请环境监测、监察标准化能力建设项目，其申报材料应包括《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项目申报表》（附件4）、专项资金申请报告和附件。申请报告内容应包括：本地区基本概况、环保机构基本情况、目前环境监测和监察基本能力现状、与国家建设标准和需求之间的差距（列表对照），以及申请理由、使用方向和详细的经费预算（如购置设备的具体名称、型号和单价）。设备配置方案应按照建设标准并结合本地实际需要进行编制。

各市、县（市）财政局、环保局和省级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各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本通知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在认真做好项目的筛选、论证、初审的基础上，市县项目由各市、县（市）财政局、环保局联合行文向省财政厅和省环保局申报；项目承担单位为省部属企业的，通过其主管部门（总公司、集团公司）向省财政厅和省环保局申报。

各地、各部门申报材料分正文和附件两部分，正文为申请专项资金的正式文件及生态环境保护和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汇总表（附件1），附件为每个项目的具体申报材料。申报材料（附光盘）一式2份，于2008年9月20日前分别报送省财政厅和省环保局，逾期不再受理。各地在申报项目的同时，请将2005－2007年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整治三项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和绩效报告一并上报，绩效情况将作为今年专项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四、联系人

省财政厅经建处：杨博，联系电话：0571-87058454，电子邮件：杨博/经建处/省财政厅/ZJCZ（财政内网）。

省环保局计财处：蔡郁蓓，联系电话：0571-28869105，电子邮件：caiyb@zjepb.gov.cn。

附件:1.生态环境保护和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项目

       汇总表

     2.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

3.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

     4.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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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生态环境保护和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

	申报单位：（公章）                                                                                                单位：万元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总投资
	自筹资金
	银行贷款
	地方财政预算安排
	申请省级环保专项资金
	支持方式
	备注

	合计
	　
	　
	　
	　
	　
	　
	　
	　
	　
	　
	　

	一、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
	小计
	　
	　
	　
	　
	　
	　
	　
	　
	　
	　

	　
	1
	　
	　
	　
	　
	　
	　
	　
	　
	　
	　

	　
	2
	　
	　
	　
	　
	　
	　
	　
	　
	　
	　

	　
	····
	　
	　
	　
	　
	　
	　
	　
	　
	　
	　

	二、省级环保专项资金项目
	小计
	　
	　
	　
	　
	　
	　
	　
	　
	　
	　

	　
	1
	　
	　
	　
	　
	　
	　
	　
	　
	　
	　

	　
	2
	　
	　
	　
	　
	　
	　
	　
	　
	　
	　

	　
	····
	　
	　
	　
	　
	　
	　
	　
	　
	　
	　

	注：申报单位指各市、县（市）财政部门、环保部门，或省级主管部门。                                                                                                                                                                                                                                                                                                          


附件2： 

	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

	项目承担单位

（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批准机关
及文号
	　
	项目起止年限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本年度投资计划（万元）
	　
	累计已经完成投资（万元）
	　

	项目介绍、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年度建设

内容
	　

	项目纳入各级规划

情况
	　

	项目经济、社会、

环境效益
	

	市（县）环境保护

部门意见
	   （签署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财政部门意见
	   （签署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注：项目类型根据申报范围填写：如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恢复项目、集中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项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生态示范建设项目等。


附件3：

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名称：                               （公章）

项目单位法定代表人：                         （签章）

项目单位住所：                  市（县）

项目单位法人代码：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E-mail：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所属行业
	
	所处的区域、流域或海域
	

	隶属关系
	市（县）或                 厅（局、总公司）

	项目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项目进展
	

	与申报项目有关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工艺技术（限150字）
	

	主要建设内容、规模、流程、指标（限200字）


	

	投资及其构成、资金筹措情况
	

	项目效益
	

	纳入各级规划情况
	

	申请支持方式和金额
	拨款补助
	万元
	占投资总额比例
	％

	
	贷款贴息
	万元
	占利息总额比例
	％

	可研报告编制单位、资质
	
	可研报告批复单位、文号、时间（或立项批文号）
	

	市（县）环境保护部门或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总量控制指标和目前排放状况
	

	
	近三年排污费缴纳情况
	

	
	有无环保违法记录
	

	
	ISO14001认证、清洁生产审计情况
	

	
	（签署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财政部门意见


	（签署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项目申报表

	项目承担单位：（公章）                           项目类型：                                       本级财政、环保部门公章

	序号
	国家规定的仪器设备配置标准
	现有仪器
数量
	达到标准所需仪器数量
	单价
（万元/个）
	合计
（万元）
	资金来源

	
	标准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含型号）
	数量
	
	
	
	
	申请省级环保专项资金
	地方财政
安排
	其他

	1
	　
	　
	　
	　
	　
	　
	　
	　
	　
	　

	2
	　
	　
	　
	　
	　
	　
	　
	　
	　
	　

	3
	　
	　
	　
	　
	　
	　
	　
	　
	　
	　

	4
	　
	　
	　
	　
	　
	　
	　
	　
	　
	　

	5
	　
	　
	　
	　
	　
	　
	　
	　
	　
	　

	6
	　
	　
	　
	　
	　
	　
	　
	　
	　
	　

	····
	　
	　
	　
	　
	　
	　
	　
	　
	　
	　

	合计
	　
	　
	　
	　
	　
	　
	　
	　
	　
	　


注：1、项目单位为地、县级以上环保局直属的环境监测站或环境监察支队、大队。
    2 、“项目类型”填写“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项目”。
    3、国家规定的仪器设备配置标准是指国家颁布的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规定的二、三级环境监测站仪器设备配置标准（不含监测业务经费和监测业务用房），国家颁布的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标准中的“装备建设”标准。本表不够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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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2008年8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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